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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关联方签署设备采购合同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子公司浙江爱旭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浙江爱旭”）拟与珠海迈科斯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迈科斯”）签署《设备采
购合同》，向其采购 TOPCon电池片湿法生产设备共计 74台/套，合同总金额为 21,432.80 万元（含税），
构成关联交易。

● 除本次交易外，最近十二个月内，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同一关联方 1
1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15 条规定，包括与该关联人受同一主体控制，或者相互存
在股权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下同。
发生的需累计计算的关联交易共计 9笔，累计签署合同金额为 3,013.73万元（含税）。

●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分别
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对公司当期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
益的情形。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公司战略规划及业务布局， 为满足下游客户日益增加的对 N型高效晶硅太阳能电池产品的

需求，公司拟加快推进义乌基地 PERC产能改造升级工作。 根据项目技改需要，浙江爱旭拟与珠海迈
科斯签署《设备采购合同》， 向其采购 TOPCon 电池片湿法生产设备共计 74 台/套， 合同总金额为
21,432.80万元（含税）。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议案表决结果为 6票同意、0 票
反对、1 票回避、0 票弃权，关联董事陈刚回避了对议案的表决，出席会议的其他 6 名非关联董事一致
同意该项议案。

除本次交易外，最近十二个月内，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同一关联方发生的需累计计算的关联交易
共计 9笔，累计签署合同金额为 3,013.73万元（含税）。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关联交易不需要
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刚同为珠海迈科斯的实际控制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

规定，珠海迈科斯构成本公司关联方。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珠海迈科斯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7HEYJD1R
成立时间：2022年 01月 24日
注册地及主要办公地点：珠海市横琴新区琴朗道 151号 721办公
法定代表人：张淋
注册资本：4,000.00万元
股权结构：珠海横琴明皓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横琴明皓”）持股 90%，张淋持股

10%；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刚持有珠海横琴明皓 70%股份，间接控制珠海迈科斯。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销售；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

销售；电子专用设备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电气设备修理；通用设备修理；专用设备修理；软件开发；工业设计服务；机械零件、零部件销
售；电子元器件零售；光电子器件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履约能力分析：珠海迈科斯专注于太阳能（PV）晶硅电池及半导体、显示玻璃等湿制程设备的研
发、制造及销售，其在太阳能晶硅电池片湿化学设备方面拥有行业领先的技术优势，研制并量产了全
球首创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光伏涂布设备，并已成功量产了多种型号的太阳能晶硅电池片湿化学
设备及智能化设备，可为客户提供全面、高效的各种湿制程设备及其智能化设备解决方案。 珠海迈科
斯现在苏州、珠海建设了大型生产基地，可充分保障本次拟采购设备的生产及交付。 此外，根据对其财
务状况和资信状况的调查，珠海迈科斯经营稳健，信誉良好，具备相应履约能力。

（三）其他说明
本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独立于上述关联方。
三、 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体
买方：浙江爱旭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卖方：珠海迈科斯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
（二） 合同设备及价格
浙江爱旭拟向珠海迈科斯采购光伏电池片生产设备共 74台/套。 具体明细如下：

设备名称 采购方 供货方 数量
（台/套）

含税总价
（万元）

制绒机 、 去 BSG 清洗机 、 碱抛机 、去
PSG 清洗机 、RCA 清洗机 浙江爱旭 珠海迈科斯 74 21,432.80

合计 / / 74 21,432.80

（三）合同总价组成
合同总价包含本合同项下全部合同设备交付至交货地点的一切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合同设备的

设计、采购、生产、制造、预验收、包装、运输、装卸、保险、软件、税金、安装、调试、验收、培训、售后服务
与技术资料等全部价款或费用；同时包括卖方履行本合同所涉及的保险、环保、利润、税款、配合费及
合同包含的风险、责任等费用；其不因履行期限、合同有效期、市场及政策等因素而变化。 合同未明确
列出，但属于合同范围的内容，此费用自动转为已包括在合同总价中，买方更改需求的除外。

但在本合同签订生效后，如国家税率政策发生调整，则买卖双方以本合同未税价格为基准，并结
合开票时届时有效的国家税率政策重新确定合同含税价格。

（四）交货日期
卖方应在 2024年 7月 30日之前完成本合同项下设备的完整交付。
（五）付款方式
1. 预付款：合同总额的 30%，在合同签订后 10日内支付。
2. 发货款：合同总额的 30%，在卖方给买方发出设备发货通知函或发货通知邮件后 5日内支付。
3. 验收款：合同总额的 30%，于设备到货且验收合格后，由卖方提供相关资料经买方审核无误将

验收款支付给卖方。
4. 质保款：合同总额的 10%，于设备质保期满后，且没有因设备质量问题需要扣款的，买方将质

保款支付给卖方。
（六）结算方式
电汇及银行承兑。
（七）违约责任
卖方延期交货、逾期调试设备、售后违约、设备完全交付前如卖方发生破产重组等严重影响合同

履行情形的，卖方需偿付违约金、赔偿金等，承担违约责任，并应当在明确责任后十天内，按银行规定
的结算办法付清，否则按逾期付款处理。

（八）合同生效条件
除专用条款另有约定外，买方和卖方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合同生效。
四、 关联交易合理性及必要性分析
本次设备采购交易是公司为确保义乌基地 PERC电池产能顺利升级改造而开展的日常生产经营

采购活动。 本次产能升级改造项目采用 N型 TOPCon技术路线，将引入成熟技术工艺，并赋予公司自
研的技术创新，使得产品转换效率更高，产品性能更好，更具市场竞争力。 本次拟采购的湿法设备为定
制开发设备，较市场常规 TOPCon标品设备在产品规格及技术参数等方面存在一定升级，改善产品性
能的同时也为后续进一步升级更优技术路线预留改造空间。

虽然目前市场中能够提供 TOPCon生产设备的企业很多，但在设备品质、价格、运行稳定性、技术
研发水平等方面存在较大不同。 考虑到如果引入在电池湿法制程环节从未合作过的新供应商，主机设
备从定制研发、生产、交付再到设备验证需要较长期时间。 鉴于本次义乌技改项目建设期紧，进度要求
快，同时又要采购定制开发的设备，有一定的技术保密要求，所以公司更倾向于选取行业龙头或过往
与公司有过类似项目合作的设备厂商进行询价评估。

供应商 A是国内知名的光伏设备供应商，目前在 TOPCon湿法环节的市场占有率较高。 公司过往
与其合作较多，其提供的设备在质量、性能、稳定性以及售后服务等方面表现较好，同时亦有良好信誉
和对技术研发保密性的共识。公司已于 2024年 3月与供应商 A就滁州基地 15GW高效太阳能电池项
目（TOPCon）湿法设备供应签署了《设备采购合同》。 但鉴于本次义乌基地技改项目与滁州基地新建产
能项目在建设时间上有重叠，为保证技改项目的尽快投产，公司对设备进场时间亦有严格要求，而设
备供应商 A因需要全力支持公司滁州基地产能建设需求， 确实无法同时满足义乌基地技改项目的设
备交期要求。

珠海迈科斯是公司 ABC电池产能湿法环节的设备供应商，其主要为公司提供 ABC电池生产所需
的湿法制程设备，包括槽式清洗机、水平酸洗机、涂布机、去膜返工机等，在光伏湿法制程领域具备较
强的技术水平和研发能力。 其前期已在工艺较为复杂的 ABC电池湿法制程环节圆满地完成了相关设
备的研发、生产与交付，相关设备均达到设计要求并投入使用，其研发能力和设备质量已得到公司技
术及生产部门验证与认可，售后服务好且响应及时，公司认为其具备本次义乌基地技改项目所需湿法
设备的研发和生产能力，并能满足设备交期要求。

五、 关联交易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采用市场询比价方式确定最终交易价格，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设备名称 设备数量 珠海迈科斯 供应商 A 公司 供应商 B 公司

制绒机、去 BSG 清洗机、碱抛机 、去
PSG 清洗机 、RCA 清洗机 74 台/套 21,432.80 21,728.52 22,731.60

合计 21,432.80 21,728.52 22,731.60

询比价结果显示， 珠海迈科斯综合报价较供应商 A及供应商 B价格不存在重大差异且更具有价
格优势。

通过市场询比价，结合设备交期、价格优势、研发能力、保密性要求以及售后服务响应效率等综合
因素考量，公司最终决定选取珠海迈科斯为本次义乌基地 PERC产能技改项目的湿法设备供应商。

此外， 为进一步验证本次采购的设备成本真实性及价格的公允性， 公司聘请容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对近期珠海迈科斯所生产的设备样机的成本资料及数据进行了核验，出具了容诚咨
字[2024]518Z0002号《商定程序报告》，报告认为相关设备成本构成不存在重大异常，定价合理，公允，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综上，公司本次拟采购的设备以市场价格为依据，充分考虑设备交期、研发能力、技术保密性等实
际需求，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 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设备采购交易是在充分评估了珠海迈科斯在光伏设备领域的技术及研发能力、设备交期、过

往产品质量、价格优势的基础上开展的日常生产经营采购活动，定价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
益的情形。 公司与珠海迈科斯在光伏电池设备的研发、生产、调试、升级等方面有较多的协同，互相尊
重对方的专利技术和知识产权，公平、互利地开展合作，双方在设备采购方面有销售限制性条款和保
密协定，并对相关生产环节给予监督，确保产品质量和生产成本的有效管控，保证价格的公允。 公司向
珠海迈科斯采购电池生产设备不会影响公司的业务独立性， 双方的合作有利于巩固公司在光伏技术
领域的先进性，强化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促进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

七、 连续十二个月公司与同一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
除本次拟签署的《设备采购合同》外，最近十二个月内，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同一关联方发生关联

交易共计 21笔， 累计签署合同金额为 70,278.27 万元（含税）。 其中 67,264.54 万元的关联交易已于
2023年 12月 29日以累计审议的方式由公司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其余 3,013.73 万
元的关联交易均为 2024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前公司与同一关联方发生的交易。

除本次拟签署的《设备采购合同》外，最近十二个月内，公司向珠海迈科斯采购设备共计 108 套，
截至目前 91套设备已全部完成交付，其余 17套设备也将于近期交付公司。

八、 本次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2024年 4月 25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关联方签署设备

采购合同的议案》，议案表决结果为 6票同意、0票反对、1票回避、0票弃权，关联董事陈刚回避了对议
案的表决，出席会议的其他 6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该项议案。

（二）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一次专门会议在董事会召开前审议并一致同意该项关联交
易，发表审核意见如下：公司下属子公司拟与珠海迈科斯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合理、
客观，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交易定价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三）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该关联交易。
（四）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4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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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相关激励计划本次注销已经履行的决策程序
2024年 4月 25日，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

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的议案》。
因 29 名激励对象离职及公司 2023 年度业绩考核未达标，公司拟将 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
简称“2020年激励计划”）中 7,969,807份股票期权予以注销；将 2022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以下简称“2022 年激励计划”）中 460,404 股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1,421,285 份股票期权予以
注销；以及将 2023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2023 年激励计划”）中 86,370 股限
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259,120份股票期权予以注销。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股票期权注销的情况
本次应当完成回购注销的已获授但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数量共计 546,774股，及应当完成

注销的已获授但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共计 9,650,212份，具体情况如下：
（一）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1. 因激励对象离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需注销对应的股票期权
（1）股票期权注销的原因及依据
根据 2020年激励计划“第八章 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时本激励计划的处理”之“二、激励对象个

人情况发生变化的处理方式”，激励对象合同到期且不再续约或主动辞职的，其已行权股票不作处理，
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不得行权，由公司进行注销。

（2）股票期权注销的数量
2020年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中，因 7名激励对象离职，公司将注销其已获授但未

行权的共计 704,576份股票期权。
2. 因公司 2023年度业绩考核不达标需注销对应的股票期权
根据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2023年度为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

及预留授予的第三个业绩考核年度，对应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目标为 2023 年公司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达到 15.00亿元。 因公司 2023年度实际实现的归属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3.23亿元，未达到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目标，为此公司需注销首次及
预留授予的第三个行权期对应的股票期权合计 7,265,231份。

综上，本次应当完成注销的已获授但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数量共计 7,969,807份。
（二）2022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1. 因激励对象离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需注销对应的股票期权
（1）股票期权注销的原因及依据
根据 2022年激励计划“第八章 公司和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之“二、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

变化”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合同到期且不再续约或主动辞职的，自离职日起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回购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不
得行权，由公司注销。

（2）股票期权注销的数量
2022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中，因 6名激励对象离职，公司将注销其持有的已获授但尚

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合计 100,009份。
2. 因公司 2023年度业绩考核不达标需注销对应的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
根据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2023 年度为公司本次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的第二个业绩考核年度，对应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目标为 2023 年公司实现归
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达到 15.00亿元。 因公司 2023年度实际实现的归属
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3.23亿元，未达到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目标，为此公司
需回购注销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对应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460,404股；需注销第二个行权期对应的股票期
权合计 1,321,276份。

综上， 本次应当完成回购注销的已获授但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的数量共计 460,404 股，
及应当完成注销的已获授但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数量共计 1,421,285份。

3. 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本次回购注销的前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 11.85元/股。
本次回购价格已根据 2022年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调整，具体详见《关于注销 2022 年限制性股票

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并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及数量的公告》（公告编
号：临 2023－104）。

4.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资金来源
本次拟用于回购的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
（三）2023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1.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股票期权注销的原因及依据
根据 2023年激励计划“第八章 公司和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之“二、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

变化”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合同到期且不再续约或主动辞职的，自离职日起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回购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不

得行权，由公司注销。
2.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股票期权注销的数量
2023年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中，因 27 名激励对象离职，公司拟回购注销其所持有的已获授但尚

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86,370股，拟注销其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合计 259,120
份。

3. 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本次回购注销的前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 13.21元/股。
4.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资金来源
本次拟用于回购的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
除本次拟注销的上述合计 546,774股限制性股票以及 9,650,212份股票期权外，此前尚有 488,745

股限制性股票以及 1,672,542份股票期权已经董事会审议但尚未实际办理注销手续，因此截至目前公
司合计尚需办理 1,035,519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以及 11,322,754份股票期权的注销工作。

三、预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前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1,035,519股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231,732,288 -1,035,519 230,696,769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597,078,553 0 1,597,078,553

股份合计 1,828,810,841 -1,035,519 1,827,775,322

注：1、本次变动前股本数据采用 2024年 4月 25日的股本结构数据。
2、以上股本结构变动的最终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

表为准。
四、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股票期权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除上述回购注销限制股票对公司总股本有所影响外，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以及注销股

票期权，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稳定性，也不会影
响公司相关激励计划继续实施。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及注销股票期权的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

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 2020 年激励计划、2022 年激励计划、2023 年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及注销股票期权事宜。

六、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中伦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本次回购注销已取得了现阶段必要的批准

与授权，本次回购注销的数量、价格等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和 2020年激励计划、2022年
激励计划、2023年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尚需按照《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公司法》等相关规定进行信息披露，并办理减少注册资本和股份注销登记等手续。

特此公告。
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4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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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的通知于 2024

年 4月 15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 会议于 2024年 4月 25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在浙江省义乌市浙
江爱旭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参会董事 7名，实际参会董事 7 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决议情况
会议经记名投票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并通过了《2023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回避 0票，弃权 0票。
2、审议并通过了《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回避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审议并通过了《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回避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公司全体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签署了书面确认意见。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事前审议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审议并通过了《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回避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
公司全体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签署了书面确认意见。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事前审议通过。
5、审议并通过了《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回避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事前审议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6、审议并通过了《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回避 0票，弃权 0票。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的有关规定，公司 2023 年度

通过两期股份回购方案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累计支付金额为人民币 528,502,518.64元（不含印花
税、佣金等交易费用），视同现金分红，现金分红金额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比
例为 69.84%，符合《公司章程》及相关政策要求。

综合考虑行业发展情况、 公司战略规划、2024年资金需求以及公司 2023年已实施的股份回购金
额等因素，为了兼顾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以及股东长远利益，公司董事会拟定 2023 年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为：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具体详见同日披露的《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临 2024-041号）。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2024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回避 0票，弃权 0票。
为落实公司发展战略，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及业务拓展需求，根据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2024 年度经

营计划和投资计划，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拟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总余额不超过 438.00 亿元的
担保额度（含前期已办理但尚未到期的担保余额，下同），其中为资产负债率 70%以下的担保对象提供
的担保总余额为不超过 289.00亿元，为资产负债率 70%及以上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不超
过 149.00亿元。

具体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 2024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临 2024-042号）。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8、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2024年度接受关联方为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回避 0票，弃权 0票。
根据公司 2024年度融资计划，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拟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总余额不超过

438.00亿元的担保额度（含前期已办理但尚未到期的担保余额，下同）。
为支持公司及子公司业务发展，根据银行、融资租赁公司等金融机构以及其他业务合作方等非金

融机构的要求， 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刚先生和其配偶欧春连女士以及陈刚先生控制的其他企业拟在总
余额不超过 438.00亿元额度范围内，为公司及子公司无偿提供担保。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融资类担
保（包括但不限于申请各类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融资租赁、经营租赁、保函、保理、信用
证、供应链融资、衍生品交易等业务）以及各类履约类担保。 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担保、抵
押担保、质押担保等，具体方式以签署的合同为准。 担保额度授权有效期自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本次关联方无偿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可免于按照关
联交易的方式进行审议和披露，本议案参照公司接受非关联方提供担保事项履行审议程序。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9、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2024年度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回避 0票，弃权 0票。
董事会同意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 以降低汇率波动对公司经营业绩所带来

的潜在风险。 交易金额累计不超过 10.00亿美元或其他等值外币。 预计任一交易日持有的最高合约价
值为 5.00亿美元（或等值外币），期限内任一时点的交易金额（含前述交易的收益进行再交易的相关金
额）不超过已审议额度，有效期自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

公司编制的《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4年度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可行性分析
报告》作为议案附件与本议案一并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及子公司基于规避外汇市场风险开展
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

具体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 2024年度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临 2024-043号）。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0、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2024年度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回避 0票，弃权 0票。
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资金额度不超过 15.00 亿元（含本数），在额度内可

以滚动使用，有效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
具体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 2024年度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临 2024-044号）。
1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相关人员全权办理公司 2024 年度资金相关业务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回避 0票，弃权 0票。
为便于公司及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含海外子公司、 新成立或收购的子公

司）与金融机构开展相关业务合作时提高业务办理效率，董事会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兼总经理
陈刚先生或董事兼副总经理梁启杰先生（以下简称“被授权人”）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全权办理公司及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含海外子公司、新成立或收购的子
公司）2024年度资金、融资、担保等业务，含资金结算业务、国际结算业务、授信业务及其他资金及融资
业务事项。

公司同意将上述被授权人签字及印章作为银行预留印鉴， 被授权人可就上述具体业务的办理向
本公司其他员工进行转授权，被授权人及被转授权人的电话可作为金融机构法人核实电话联系信息。
在办理上述授权业务时，被授权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法人的人名章具有与法人签字同等效力。 授权
期间自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2、审议并通过了《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回避 0票，弃权 0票。
具体详见同日披露的《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临 2024-045号）。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事前审议通过。
13、审议并通过了《202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回避 0票，弃权 0票。
具体详见同日披露的《2023年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事前审议通过。
1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年度环境、社会及治理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回避 0票，弃权 0票。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全球

报告倡议组织（GRI）《可持续发展报告标准》、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气候相关财务信
息披露报告》等国内、国际通行的可持续发展相关框架编制了 2023年度环境、社会及治理报告。

具体详见同日披露的《2023年度环境、社会及治理报告》。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事前审议通过。
15、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制定 2024年度高管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票，反对 0票，回避 3票，弃权 0票。
公司董事陈刚先生、梁启杰先生和沈昱先生同时担任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

决。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事前审议通过。
1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制定 2024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0票，反对 0票，回避 7票，弃权 0票。
因本方案系关于董事薪酬的整体方案，全体董事均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在审议本议案时均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回避 0票，弃权 0票。
因工作调整的原因，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于 2024 年 4 月 25 日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

职务。 辞去董事会秘书职务后，沈昱先生仍在公司担任董事、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委员以及副总
经理职务。

为规范公司治理，保障公司董事会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经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陈刚先生提名，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同意聘任李斌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董事会秘书辞职及聘任的公告》（临 2024-046号）。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事前审议通过。
18、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确认 2023年度审计费用及聘任 2024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

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回避 0票，弃权 0票。
具体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确认 2023年度审计费用及续聘 2024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

审计机构的公告》（临 2024-047号）。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事前审议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9、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自查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回避 0票，弃权 0票。
经核查，独立董事沈鸿烈先生、徐莉萍女士、钟瑞庆先生均未在公司担任除独立董事以外的任何

职务，也未在公司主要股东公司担任任何职务，与公司以及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利
害关系或其他可能妨碍其进行独立客观判断的关系，符合《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中关于独立董事独立性的相关要求。

具体详见同日披露的《董事会对独立董事独立性自查情况的专项报告》。
20、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与关联方签署设备采购合同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票，反对 0票，回避 1票，弃权 0票。
根据公司战略规划及业务布局， 为满足下游客户日益增加的对 N型高效晶硅太阳能电池产品的

需求，公司拟加快推进义乌基地 PERC产能改造升级工作。 根据项目技改需要，公司下属子公司浙江
爱旭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拟与珠海迈科斯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签署《设备采购合同》， 向其采购
TOPCon电池片湿法生产设备共计 74台/套，合同总金额为 21,432.80万元（含税）。

具体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与关联方签署设备采购合同的公告》（临 2024-048号）。
该议案涉及公司下属子公司与珠海迈科斯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陈刚

先生回避了表决。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事前审议通过。
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就该事项出具了明确同意的核查意见。
2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票，反对 0票，回避 3票，弃权 0票。
公司董事梁启杰先生、沈昱先生和徐新峰先生为相关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属于关联董事，回避

了对该议案的表决。
具体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的公告》（临 2024-049号）。
2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回避 0票，弃权 0票。
具体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变更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临 2024-050号）。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回避 0票，弃权 0票。
具体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调整 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公告》（临 2024-052

号）。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事前审议通过。
2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预案（第二次修订稿）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回避 0票，弃权 0票。
具体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情况说明的公告》（临

2024-053号）及《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预案》（第二次修订稿）。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事前审议通过。
25、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第二次修订

稿）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回避 0票，弃权 0票。
具体详见同日披露的《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第二次修订

稿）。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事前审议通过。
2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第二

次修订稿）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回避 0票，弃权 0票。
具体详见同日披露的《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第二

次修订稿）。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事前审议通过。
2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与填补措施（修订稿）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回避 0票，弃权 0票。
具体详见同日披露的《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填补措施

的公告》（临 2024-054号）。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事前审议通过。
28、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回避 0票，弃权 0票。
经会议研究决定，公司计划于 2024 年 5 月 22 日召开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向投资者开放网

络投票平台。 董事会同意将本次会议审议的第 2、3、5-9、11、16、18、22项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召开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临 2024-055号）。
特此公告。
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4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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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23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56,759,615.83元，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公司（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余额为 789,067.24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回购股份》的有关规定，“上市公司以现

金为对价，采用集中竞价方式、要约方式回购股份的，当年已实施的股份回购金额视同现金分红，纳入
该年度现金分红的相关比例计算”。 公司 2023年度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累计支付金额为人民币
528,502,518.64元（不含印花税、佣金等交易费用），视同现金红利。 现金分红金额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比例为 69.84%。

在兼顾公司目前经营情况、2024 年资金安排、公司未来发展规划及股东利益的前提下，公司董事
会拟定 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次利润分配
方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爱旭股份 600732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沈昱 范守猛

办公地址 浙江省义乌市苏溪镇好派路 655 号 浙江省义乌市苏溪镇好派路 655 号

电话 0579-85912509 0579-85912509

电子信箱 IR@aikosolar.com IR@aikosolar.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是全球光伏电池及高效光伏组件的主要生产商之一。 公司基于在高效太阳能电池的研发、生

产和销售方面的优势，以客户价值为核心延伸服务范围，将业务领域逐步拓展至为客户提供组件及整
体解决方案，推出了以 ABC技术为核心，融合能源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场景化光伏能源整体解决方案。
更高效率的光伏发电系统在为客户带来更多价值的同时， 也持续推动企业商业模式与核心竞争力的
长期高质量增长。

公司主要业务布局

1、P型 PERC电池业务稳扎稳打，行业震荡期优质产能彰显韧性
报告期内，依托于浙江义乌、天津北辰、广东佛山三大 PERC 电池制造基地，公司 P 型 PERC 电池

业务稳健运营，全球市场份额不断提升，海外电池销售增长率超过 50%，覆盖全球 30 多个国家及地
区，市场销售情况良好。 面对四季度以来行业非理性价格博弈，公司对市场变化迅速反应、快速调整产
能排产结构、加强与下游客户合作沟通与履约服务，凭借公司电池高效率、高品质、高稳定性等特点，
在行业震荡期间保持出货畅通。 作为 P型电池的优秀产品供应商，公司赢得客户的长期认可和信赖，
成为行业阶段供应过剩期间内客户的优先采购对象，彰显公司电池业务产品领先、技术先进、质量可
靠、客户稳定的经营韧性。

报告期内， 公司进一步挖潜现有产能提产潜力与优化产能结构， 全年实现 PERC 电池出货
38.2GW，同比增长 11%，位居全球电池出货榜单第二位。 在制造端，公司深挖提质降本各项手段，产品
良率与精益制造不断优化，共同助力为公司带来较好盈利贡献。

2、N型 ABC技术、产能纵深推进，全球化 ABC组件新业务站稳脚跟
为迎接光伏 N型产品时代的到来，公司遵循以极限技术驱动产品创新的初心，前瞻性地布局研究

了 ABC这一最接近于单结晶硅电池物理理论转换效率的技术。 自 2021年宣布 ABC技术达到成熟量
产方案、2022年开始建设首期 ABC电池产能后，2023年公司砥砺前行， 围绕实现 ABC生态链进行全
环节技术纵深推进，实现了 N型 ABC组件的全场景覆盖及全环节技术突破。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累计完成专利申报 1,970 件，获得授权专利 1,111 件，其中授权发明专利 226
件。 公司已为 ABC技术累计在全球布局 325件专利，构筑了牢固的专利护城河。

报告期内，公司 N 型 ABC 电池实现了第二代技术的升级迭代，实现了更高效率、更高功率、更优
温度系数、更高双面率的全面升级，并实现了局部阴影遮挡，及高温抑制两大独特功能，实现了产品竞
争力的跨越式提升。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公司 ABC电池量产平均转换效率进一步达到 27%，持续大幅
领跑行业。 ABC组件量产交付转换效率达到 24.2%，并且 ABC组件功率、可靠性等指标皆通过了第三
方权威认证测试机构德国 T?V集团的相关认证。 根据欧洲光伏权威机构 TaiyangNews发布的《全球高
效量产光伏组件效率榜单》，公司 ABC组件自 2023年 3月起蝉联榜首位置。

全球高效量产光伏组件效率榜单

数据来源：TaiyangNews
2023年 12月，公司宣布在 ABC组件产品双面率性能上已实现技术突破，并推出适用于集中式场

景的恒星系列高双面率 ABC 组件，双面率可达 70%，打破了过往 BC 组件双面率低、仅能适用于单面
发电为主的分布式场景的市场偏见。 依托双面率的提升和更高正面转换效率的加持，根据测算，ABC
双面组件在地面、水面桩基式、水面漂浮式场景中能相较 TOPCon 双面组件实现 5.1%-5.7%的综合功
率提升，并在同等面积生命周期下相较 TOPCon双面组件实现 7%以上的发电量增益。 与此同时，公司
深度拓宽 ABC技术应用范围及产品矩阵，将陆续推出 78 版型农村户用组件、轻质组件、BIPV 等多种
类型组件产品。

ABC三大场景组件产品系列

报告期内，公司组建了富有经验的数百人的组件销售团队，并在海外 16 个国家和地区设立销售
渠道子公司，共同在全球范围内开拓 ABC 组件市场。 2023 年，公司销售及相关支持团队携三大场景
ABC组件在全球展会亮相 20余次，参加高端行业峰会 30余场，面向 100万以上专业观众及潜在客户
进行产品介绍与营销。 品牌建设方面，公司陆续与全球 200余家主流媒体和行业平台达成合作，带来
10亿人次以上的品牌传播曝光。

各项展会人流如织，ABC组件迅速走红

德国慕尼黑展会 上海 SNEC展会 日本光伏展会
报告期内，公司对重点海外市场开展整合营销，通过广告投放、行业互动、奖项评选、展会展览等

形式，广泛在主要市场国家进行 AIKO品牌的建设及 ABC组件产品营销推广。 公司展览车自 2023 年
下半年陆续投入使用起已完成 110余场专项路演及客户接待场次， 产品销售团队联合渠道商伙伴开
展了多个系列交流研讨会、客户答谢会、晚宴等活动，覆盖并深度对接 2000 余家安装商，并在此基础
上举办欧洲安装商大赛，迅速将爱旭品牌及 ABC产品建立市场形象与缔结客户合作意向联系。

报告期内，凭借 ABC 组件给客户带来的“高功率、收益多、超安全”等各方面优势，公司在欧洲等
海外市场不懈努力推行价值营销，并与客户推动依托 ABC 组件创造的经济价值进行产品价值分享的
商业模式。 在欧洲等海外市场，通过公司团队对产品价值的不断宣讲及推广试用，区别于过往同质化
产品的价格比较逻辑，客户逐步认同了 ABC 组件产品和基于产品价值定价的商业逻辑，欧洲主要的
光伏组件经销商基本都已成为公司的客户。基于产品价值定价的商业逻辑，ABC组件销售价格呈现显
著溢价， 以欧洲市场为例，ABC 组件单瓦价格在分布式场景较 TOPCon 组件竞品平均溢价 10%-40%
左右。 在国内市场，公司自 2023年底开始集中精力做国内市场，已经逐步去改变目前国内过度看重价
格的产品选择标准，使客户逐渐接受并开始向基于产品价值定价的商业逻辑。 伴随公司市场推广及价
值传递的逐步深入，国内分布式户用和工商业市场销售量快速提升，并通过建设大量样板示范电站及
送样测试等途径大力推动 ABC组件在集中式电站的营销。 公司将凭借 ABC产品，持续推动差异化产
品对原有光伏产品市场商业逻辑的改变， 以带来更多价值来进行价值定价， 并和合作伙伴分享 ABC
差异化带来的产品价值。

报告期内，公司 ABC组件作为行业内新品牌、新技术的代表性产品，获得了全球范围内多家专业
机构的一致好评，并屡屡斩获行业重量级奖项———2023 年 4 月，公司 ABC 组件荣获德国红点产品设
计大奖（Red Dot Design Award），成为全球首个 XBC类光伏组件获奖产品；2023 年 6 月，公司携 ABC
组件从全球最终入围的十家企业中脱颖而出， 赢得德国慕尼黑国际太阳能技术博览会创新太阳能技
术大奖（Intersolar AWARD 2023）；2023 年 11 月，在罗马尼亚展会期间，公司 ABC 组件荣获 CISolar
大奖；2023年末，在“光能杯”光伏行业年度评选中，ABC系列组件更是斩获年度产品大奖等。

ABC组件国内外获奖奖项（部分）

首个 XBC类红点设计奖、Intersolar技术创新奖、Taiyangnews高效组件奖、年度产品奖
与此同时，ABC新品逐步完成了在渠道及客户间推广过程中需要的各项验证及认证流程工作，兼

顾高效率、高品质、高建筑美学的产品逐渐获得主流商业市场的青睐与认可，订单合作也纷至沓来。 截
至 2024年 3月， 公司 ABC组件签署的各类协议涉及到的销售规模已超过 10GW，ABC组件已陆续交
付至 18个国家和地区的逾 160家渠道商及客户，ABC组件及爱旭品牌在全球高端光伏组件市场广受

好评。
ABC组件收获海内外诸多顶尖合作伙伴订单合作

报告期内，公司 ABC组件业务克服发展初期组件配套产能不足、产线调试开工爬坡、行业价格大
幅波动、海外结构性去库存周期带来需求阶段性降速、地区冲突带来出口海运时间拉长等不利影响，
实现收入确认销量 489.24MW，实现国内外 ABC组件销售不含税收入合计 5.98亿元。

ABC组件全球交付案例（部分）

为满足客户及市场对优质 ABC组件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公司先后在广东珠海、浙江义乌、山东
济南投资建设 ABC电池及组件产能。 截至报告期末，广东珠海一期 10GW ABC电池及组件项目已经
达产，浙江义乌首期 15GW ABC 电池及组件项目正在加紧搬入设备、安装调试并已实现首批产线试
生产，山东济南首期 10GW ABC电池及组件项目已拍得项目用地并筹划开工建设初期工作。 公司将
充分总结初期项目的建设经验，在后续项目工厂设计、产线规划、能源管理、智能化运行等方面进一步
完善提高，以更高标准建设智能化工厂，提升 ABC 产能精益生产制造水平与技术工艺运行环境，进一
步提高产品品质并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产品竞争力。

3、构建新时代零碳社会解决方案，助力 ESG生态共建
公司作为新能源行业的重要贡献者，秉承“为零碳社会带来澎湃动力”的使命，成立欧洲零碳研究

院，积极投身“一带一路”绿色发展项目、深度参与国际间交流对话与合作，以政府主导，发挥龙头企业
的市场化综合优势，通过政企协同、高效联动，达成高质、高效实现建设零碳城市的目标。

2023年 4月，公司与奥地利布尔根兰能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达成共识，将充分发挥各
自在人才、技术及市场等方面的资源优势，形成全面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助力奥地利布尔根
兰州 2030年碳中和目标实现。

在国内，公司与华发集团等国企合作，打造零碳社区、零碳公建、零碳园区、零碳农业、零碳社会先
行区等重要示范应用场景和大型示范工程，其中与华发集团一起合作建设 18 个零碳项目，其中珠海
零碳岛屿项目将于不久后投入运营。 后续，公司将依托 ABC组件及新型电力系统架构的协同创新，在
济南、华东、海外等区域建设更多示范性与商业性零碳综合解决方案项目，助力零碳社会加速到来。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3 年

2022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1 年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33,996,181,879.63 24,724,685,587.44 24,689,731,512.57 37.50 17,900,242,752.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8,679,931,962.14 9,062,217,947.15 9,058,946,506.49 -4.22 5,081,693,027.33

营业收入 27,170,110,262.33 35,074,957,100.06 35,074,957,100.06 -22.54 15,470,502,691.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756,759,615.83 2,331,605,645.26 2,328,201,322.76 -67.54 -125,555,058.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322,840,448.77 2,168,620,526.31 2,165,216,203.81 -85.11 -280,835,160.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586,202,606.66 5,229,136,738.92 5,229,136,738.92 -69.67 458,753,757.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8.46 37.25 37.25 减 少 28.79 个

百分点 -2.33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42 0.96 1.34 -56.25 -0.06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41 0.95 1.33 -56.84 -0.06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7,745,486,612.89 8,503,315,491.78 6,368,328,292.01 4,552,979,865.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01,629,863.05 607,194,151.87 578,582,396.68 -1,130,646,795.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656,746,218.53 610,257,725.15 568,357,008.28 -1,512,520,503.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47,022,934.25 3,206,583,467.47 -79,035,585.99 -994,322,340.57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 106,29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02,310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 例

(%)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陈刚 93,708,537 327,979,879 17.94 0 质押 159,880,000 境内自然人

珠海横琴舜 和企 业 管 理 合 伙
企业 （有限合伙 ） 227,138,642 227,138,642 12.42 227,138,642 质押 91,910,000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和谐天明投资管理 （北京 ）有
限公司－义乌奇光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5,741,062 168,549,617 9.22 0 未知 0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上海新达浦 宏投 资 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伙） -157,943 75,721,248 4.14 0 未知 0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3,946,509 63,225,130 3.46 0 未知 0 境外法人

义乌市衡英 企业 管 理 合 伙 企
业（有限合伙） 4,683,556 16,392,446 0.90 0 无 0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徐新喜 16,212,872 16,212,872 0.89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
柏瑞 中证光伏产 业 交 易 型 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339,756 10,545,716 0.58 0 未知 0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天津华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华人 和晟 5 号证 券 投 资 私 募
基金

9,439,920 9,439,920 0.52 0 未知 0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天弘 中证光伏 产业 指 数 型 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4,917,265 9,128,412 0.50 0 未知 0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 ，陈刚、珠海横琴舜和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义乌市衡英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它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其它股东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2020 年修正 ）》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 。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

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请详见本节“一、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 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